


养，并承担费用。

（7）供应商应当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确保车辆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不得

使用报废的、擅自改装的和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8）供应商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2、驾驶员要求：

（1）供应商应承诺拟投入的驾驶员必须合法合规，拟投入驾驶员数量不少于 25 名，

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三年内无重大及以上交通事故责任记录。（针对此条款的响应，供应

商应在其响应文件中提供满足要求的承诺函）

（2）要求驾驶员技术精湛，至少有 5年驾驶经验，品行良好，负责任、安全意识强。

（3）供应商的驾驶员应具备相关车型的《驾驶证》，同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态

度，不允许与采购人（乘车人）发生争执和冲突，如发生冲突及有伤害事故，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和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否则采购人有权从成交供应商的合同款项里扣除由此产

生的一切费用，不足部分由成交供应商另行支付。

（4）成交供应商驾驶员必须服从采购人管理人员的工作安排、协助做好采购人工作，

因成交供应商及其驾驶员操作失误、违法违章停车，运载有毒有害及易燃易爆物品，由此发

生车辆损伤，人员伤害的一切费用及责任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成

交供应商必须保证为采购人提供服务的车况良好，无安全隐患；成交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服

务的车辆及驾驶员在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时间内及其他时间如发生任何事故，所有责任和费用

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采购人仅按实际租用车辆的里程数或小

时数支付租赁费，除此之外，采购人不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任何费用。

（5）坚持行车安全检查，每次行车前检查车辆，发现问题及时排除，确保车辆运行。

（6）文明驾驶，驾驶员言语文明、着装规范，服务态度好，同时做好车内卫生清洁，

确保车辆整洁、无异味（包含但不限于烟味等）。

（7）安全驾驶，正确执行驾驶操作规程，听从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行车时集中精力

驾驶，严禁酒后开车，不开“英雄车”、“赌气车”。

（8）每次岀车回来后，如实填写行车记录，向派车负责人简要汇报岀车情况。

（9）应当遵守道路运输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驾驶人员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 4

个小时。

3、应急预案和保障措施

供应商应当制定有关交通事故、自然灾害以及其他突发事件的道路运输应急预案。应急



预案应当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车辆和设备的储备以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1）车辆服务过程中抛锚、事故或公务用车租赁服务单位原因而无法行驶时，必须及

时提供相同或者高于服务车辆配置的车辆前往服务地点。

（2）预约车辆后，临时变更出行计划的，双方协商解决。

4、供应商具有完善的车辆管理制度，有车辆租赁服务方案，车辆保障措施，维护保养

方案。

★5、服务要求：

①如服务车辆运行过程中出现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时，成交供应商应负责安排转乘，并

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如需更换车辆或驾驶员，所更换车辆或驾驶员必须满足采购文件

要求，达到与所更换车辆及驾驶员相当条件，且必须经采购人同意后方可实施，否则视为违

约。

②成交供应商须全年提供 24小时服务，30分钟之内响应采购人用车需求，保证满足采

购人用车需求。成交供应商无故不提供车辆租赁服务，采购人有权解除双方合同。

③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不可抗拒原因除外），每迟到一

次则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人缴纳违约金人民币 200元（贰佰元整）（从当期服务费扣除），若

成交供应商合同期内累计有三次或以上未在规定响应时间内抵达约定地点，则采购人有权取

消与成交供应商的后续合约。

④对于服务质量差（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清洁度不达标、司机服务态度恶劣等）、不诚信

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虚假报价、擅自变更服务内容等）、投诉较多（30天内累计接到有效投

诉达到 3次及以上）的供应商，采购人有权终止当期合同且在以后的租车服务采购中将不予

考虑。

⑤成交供应商必须向采购人提供具有良好车容车貌，温度高于 25摄氏度或低于 8摄氏

度时必须启用冷暖设备。

⑥配合采购人发车现场的秩序管理以及配合现场调度和解答咨询工作，要求熟悉业务，

态度和蔼，沟通能力强，接受采购人主管部门指挥。

⑦本项目服务范围包含省内、省外。

6、档案资料的管理方案

供应商应做好驾驶员、车辆资料登记备案工作，按采购人要求及时提供完整、齐全的资

料与档案，提交的资料应准确无误、真实、有效，不得有虚假漏报等情况发生，并严格遵守

甲方的保密规定。





②服务时间大于 4小时且小于 8小时：其服务费=（半天价 360元）×〔1＋（实际服

务时间－4）÷4〕，但当该计算值大于 600元（全天价）时，按全天价 600元计其服务费，

否则，按实际计算值计。

2）服务时间大于 8小时

其服务费=（实际服务时间÷8）的商数×（全天价 600元）＋（实际服务时间÷8）的

余数并按上述第 1条“服务时间小于等于 8小时”的计算出的服务费。

B、按里程结算

其服务费（元）=实际租车里程数×（公里价），其中不足 1公里的按 1公里计。

★（四）履约保证金及合同款支付（供应商针对本条款的响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在其

响应文件中提供满足或优于的承诺）

详见本磋商文件“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的“《供应商须知前附表》”“条款号 27.1 履约

保证金及付款方式”中的相关要求。

（五）验收要求

根据江汉大学现有制度进行车辆管理。对不认真履行合同或用车部门投诉较多的供应商，

采购人有权解除双方合同。

1、司乘人员服务热情周到，车容车貌干净卫生整洁。

2、全年运行准点率高于 95%，特殊情况需与用车部门进行沟通。

3、全年运行投诉率不得高于 5%。

4、运行车辆车况应满足需求，不得出现运行中的安全事故。

5、在每次使用单位支付费用时，须附由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由使用单位填写的、由后

勤确认的当次用车满意度评价表，最后由财务处在付款时进行审核把关。该满意度评价表的

满意情况将作为当次用车服务费用支付比例的依据，年度汇总的满意度评价将作为是否续签

下一年度合同的重要参考。（后附：临时公务用车服务满意度评价表模板）

（六）其他要求

★1.供应商承诺服务范围包含省内外，因成交供应商问题引起的一切省内外出车事故，

成交供应商均承担全部责任。（供应商针对本条款的响应，根据其实际情况在其响应文件中

提供满足的承诺）

2.供应商应在响应文件中，针对本项目采购需求编制：技术响应证明材料；供货方案，

内容包括包装、运输、安装、测试等；保密方案，包括数据安全、用户资料保密措施等；售

后服务，包括维护方式、定期巡查、故障处理措施和故障响应时间、处理速度、应急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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